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  公告
壹、主旨：公告標售本機關奉准報廢之財產一批，請踴躍參加投標。

貳、依據：

一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六十六點第一項第一款。

二、財政部94年9月26日台財產管字第0940028232號函修正「各機關奉准報廢財產之變賣及估價作業程序」。
三、依據南投縣政府1150116 府財產字第114020097號函奉准報廢。
叁、公告事項

一、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稱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如附表。
二、開標日期及地點：訂於115年02月03日(星期二)上午10時在本校總務處當眾開標，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，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2個工作天上午10時在本校總務開標。

三、領投標方式：有意投標者，請於115年1月26日（星期一）【公告之日】起至115年2月03日(星期二)上午9時止【截標之日】，於辦公時間內向本校(地址：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四路2號)洽詢，聯絡電話：049-2332549分機826許先生，領取投標須知及投標單等【或至南投縣政府教育處新版網站（http://sso.ntct.edu.tw/Bulletin/boardmoreone.aspx?CLASSID=2）校園公告中下載】，並依照投標須知填寫，郵遞或親送本校總務處投標。
四、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校總務處安排現勘。

五、投標人得標後應於115年2月3日起3日內，應繳交全部價款(所繳保證金應抵繳價款)。如因故延後開標，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。

六、本得標人繳清全部價款後3日內，由本校按現狀交付標的物。(得標者自行到本校運載標的物，本校不負責運送)

七、本批標售標的物如無人投標，本校將改以現場喊價方式辦理。(此作業方式由本校視實際業務需要採用)

八、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。

九、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本校網路公告為準。
附表

	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、數量、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

	標　號
	ghps114-2

	品　名
	如下列品項

	財產
	個人電腦55吋螢幕
1

臺

電腦顯示幕50吋-SAMPO
1

具

個人電腦
4
臺

冰箱
1

具

電子記憶式白板

2

臺

沙發椅
1

組

數位投影機

2

部



	物品
	印表機
1

臺

工業用扇
1

台

數位投影機

1

部

金屬抽屜
28
個

穩定器

3

個

籃球板
4

個

電子記憶式白板

1

臺

桌球擋球架
1

個

一般電話機

1

部

辦公桌
1

張

發球機

3

臺

電腦桌
2

張

簡報遙控器

1

支

鐵櫃
3

個

無線麥克風

2

組

多功能講桌
3

張

空氣盒子

1

台

椅子
6

張

數位相機

1

台

廢五金(鐵材)
1

批

平板

1

台



	標售底價(元)
	新台幣壹仟元整

	保證金金額(元)
	無

	備　　註
	所有標的物以現狀點交


2

